
重庆市江津区生态环境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津环罚〔2025〕14号
当事人名称：重庆市江津区鼎山医院
投资人：梅元芳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6MA5YW6Y8XG
地址：重庆市江津区几江街道滨江西段31号津源居A幢9单元一层
我局于2025年8月19日对你单位进行了调查，发现你单位实施了以下生态环境违法行为：

执法检查时你单位正在营业，污水处理站正在运行，废水经处理后排入滨江西段污水管网。你单位为综合医院，批准床位50张，2023年5月将登记床位变更为117张，现场检查时实际开放床位140张。根据《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9年版）第107项规定，你单位属于简化管理，应当依照有关规定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你单位未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污染物，已构成环境违法行为。

以上事实，有以下主要证据证明。

2025年8月19日重庆市江津区生态环境局行政执法人员对重庆市江津区鼎山医院作的《现场检查（勘察）笔录》，证明你单位的经营排污基本情况，以及检查当日未办理排污许可证排放污染物的事实；

2025年8月19日重庆市江津区生态环境局行政执法人员对重庆市江津区鼎山医院作的《现场勘察平面图》，证明你单位所在相对位置、经营布局情况，以及污水处理站的所在具体位置；

2025年8月19日重庆市江津区生态环境局行政执法人员对重庆市江津区鼎山医院作的现场影像资料，证明执法检查时你单位的设施设备建设情况以及生产排污情况；

2025年8月19日重庆市江津区生态环境局行政执法人员对重庆市江津区鼎山医院办公室主任作的《调查询问笔录》，证明你单位的基本情况、环保手续情况、污染治理设施情况，以及实际开放床位140张但未办理排污许可证的事实；

2025年8月25日重庆市江津区生态环境局行政执法人员对重庆市江津区鼎山医院办公室主任作的《调查询问笔录》，证明你单位的污染物产生情况以及污染治理设施建设、运行情况；

2025年8月19日由重庆市江津区鼎山医院办公室主任提供的《工作提醒》复印件，证明你单位经重庆市江津区生态环境局提醒，已知晓按照相关规定应当办理排污许可证的事实；

2025年8月19日由重庆市江津区鼎山医院办公室主任提供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复印件2份、《变更登记记录》复印件，证明你单位于2018年8月1日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医疗机构类别为综合医院，批准床位50张，并于2023年5月将登记床位变更为117张的事实；

2025年8月19日由重庆市江津区鼎山医院办公室主任提供的《重庆市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批复》（渝津环检〔2016〕30号）复印件、《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回执》复印件，证明你单位取得环保手续情况；

2025年8月19日由重庆市江津区鼎山医院办公室主任提供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及投资人居民身份证复印件，证明你单位为本案违法行为主体；

2025年8月19日由重庆市江津区鼎山医院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及提供的代理人居民身份证复印件，证明接受执法调查人员取得你单位授权的事实；
2025年8月19日由重庆市江津区鼎山医院办公室主任提供的《重庆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打印件6份；

2025年8月25日由重庆市江津区鼎山医院办公室主任提供的《重庆江津鼎山医院消毒剂投放记录表》复印件；

证据11-12证明你单位2025年4月至7月的经营用水情况，以及产生医疗、生活污水的事实；

2025年8月25日由重庆市江津区鼎山医院办公室主任提供的《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江津住建委排水字第〔2024〕46号）复印件，证明你单位作为二类重点排水户向滨江西段污水管网排放预处理后的医疗、生活废水的事实；

2025年8月25日由重庆市江津区鼎山医院办公室主任提供的《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使用说明书》复印件、《检验报告》（报告编号：KYD20221226）复印件，证明你单位自2022年

12月建设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采用生物（AO+絮凝+消毒）法处理污水，于2023年1月投入使用至今的事实；
2025年8月25日由重庆市江津区鼎山医院办公室主任提供的《医废转移联单》复印件2份，证明你单位将医疗废物交由重庆可厚德环保技术有限公司（江津）处置的事实；

2025年8月25日由重庆市江津区鼎山医院办公室主任提供的检测报告复印件4份（报告编号：LSLGWS2025020978-01、XD2025168、XD2025213、LSLGWS2025070431-01），证明你单位按照重庆市江津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要求，对排放的医疗污水开展检测的事实；
2025年8月25日由重庆市江津区生态环境局行政执法人员于生态环境部官网下载打印的《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9年版）部分资料，证明根据名录第107项规定，你单位作为床位数100张及以上500张以下的综合医院，属于简化管理，应当依照有关规定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的事实；
2025年10月20日重庆市江津区生态环境局行政执法人员对重庆市江津区鼎山医院作的《现场检查（勘察）笔录》；

2025年10月20日重庆市江津区生态环境局行政执法人员对重庆市江津区鼎山医院作的现场影像资料；
2025年10月20日由重庆市江津区鼎山医院办公室主任提供的《重庆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准书》（渝津环准〔2025〕132号）复印件及排污许可证公开内容截图打印件；
证据18-20证明重庆市江津区生态环境局行政执法人员对你单位复查检查时你单位未排放污水，已取得排污许可证的事实；

2025年10月23日由重庆市江津区生态环境局行政执法人员自信用中国官网下载打印的重庆市江津区鼎山医院信用信息，证明你单位未受到生态环境行政处罚的情况。
你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二条第一款“依照法律规定实行排污许可管理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以下称排污单位），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未取得排污许可证的，不得排放污染物。”的规定。
我局于2025年9月23日向你单位送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津环改〔2025〕5号），责令你单位改正违法行为。我局于2025年10月30日以《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津环罚告〔2025〕2号）告知你单位陈述申辩权和听证权。

你单位于2025年10月22日向我局提交一份《关于我院排污许可证办理情况的说明及降低行政处罚的申请》，于2025年10月31日向我局提交一份《关于免于行政处罚的申请》，并提交了9份检测报告作为证据。以上两份陈述申辩主要述称已积极整改，申请免予行政处罚或者降低行政处罚，具体理由如下：一是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未受过生态环境处罚；废水历次检测结果均符合《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并排入市政污水管网，且实际排污量相对较少，未对环境造成不良影响，也未给社会带来实际危害。二是无主观过错。2023年5月因业务发展需要将床位调整至117张，由于对相关政策理解不到位，加之审批部门未主动提示，未能及时重新办理环评并申领排污许可证。三是整改情况。已投入20余万元用于扩建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搬迁；于2025年10月16日取得环评批复，排污许可证审批于10月17日审批通过，已全面完成整改。已投入二十余万元用于污水处理设施的扩建工作，确保处理能力与实际需求相匹配。四是社会服务情况。作为江津区残疾儿童康复定点机构，长期承担区域残疾儿童康复服务。五是医院经营困难。医院经营面临较大压力，银行贷款还款压力大，职工工资发放延迟，日常运营及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六是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情况。已于2025年10月29日参加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会，并签订了赔偿协议，赔偿金额为17856元，积极履行了相应赔偿责任。经复核，鉴于你单位违法行为持续时间较长，在此期间污水处理设施处于与床位数要求不匹配的状态，具有一定环境风险，我局对你单位本次违法行为危害后果轻微、申请免于行政处罚的陈述申辩意见不予采纳；因你单位在床位增加后未及时履行办理环保手续的环保主体责任，我局对你单位无主观过错的陈述申辩意见不予采纳；整改情况已在处罚裁量中予以考虑，社会服务及经营困难情况依照规定未纳入裁量考虑，不能作为免予处罚、减轻处罚的理由，我局不予采纳；鉴于你单位已签订生态损害赔偿协议并缴纳生态损害赔偿金，我局对你单位积极履行生态损害赔偿义务的陈述申辩意见予以采纳。
依据《重庆市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渝环规〔2025〕6号）的规定，对你单位的本次环境违法行为裁量认定如下：个性裁量因子：排污管理类别为简化管理；废水类别为医疗废水；共性裁量因子：两年内受到生态环境行政处罚次数及两年内受处罚情况为未受到生态环境行政处罚；配合调查情况为积极配合调查；两年内因生态环境问题被投诉、信访或者举报情况为无；造成突发环境事件严重程度为未造成；修正裁量因子：改正情况为整改措施已落实；主观过错程度为故意。鉴于你单位积极履行生态损害赔偿责任，依据《重庆市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渝环规〔2025〕6号）第十条第八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八）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义务人积极履行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赔偿责任的；”、第十三条第一项“生态环境行政处罚罚款数额的确定，遵循下列规则：（一）从轻处罚的，在裁量公式计算结果的基础上下浮20%以内执行，且不低于法定最低处罚金额，不高于法定最低处罚金额到最高处罚金额这一幅度的30%（含本数）；如果裁量公式计算结果在下浮20%后仍然高于法定最低处罚金额到最高处罚金额这一幅度的30%（不含本数）的，按照法定最低处罚金额到最高处罚金额这一幅度的30%执行。”的规定，你单位符合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情形，对你单位从轻处罚，处罚金额在裁量公式计算结果的基础上下浮20%。
依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一项“违反本条例规定，排污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一）未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污染物；”的规定，参照《重庆市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渝环规〔2025〕6号）第六条规定的裁量方法，根据裁量因子及计算公式计算处罚金额，并参照《重庆市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渝环规〔2025〕6号）第十条第八项、第十三条第一项的规定对你单位从轻处罚，处罚金额在裁量公式计算结果的基础上下浮20%，我局决定对你单位处以如下行政处罚：
处罚款人民币贰拾叁万肆仟元整（小写：234000元）。

你单位在本次处罚后应当引以为戒，认真学习并严格遵守环保法律法规，同时加强管理，落实各项措施，杜绝违法行为再次发生，为我区生态文明建设作出贡献。

限于接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到重庆市江津区生态环境局203办公室（地址：重庆市江津区鼎山大道744号附2号）开具《非税收入缴款通知书》，并按照通知书载明的缴款方式缴纳罚款。缴款成功后可按《非税收入缴款通知书》要求获取电子票据。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我局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你单位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重庆市江津区生态环境局

2025年11月20日





